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小学应对恶劣

天气应急预案

为充分做好预见各种食品卫生安全事故的发生，应对学校突发食

品安全事件，及时、有序、高效地作出相应处理，以尽最大努力减少

损失和负面影响，维护学校秩序，特制定本预案。

一、坚持“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救治”原则。

1、早预防

责任人：全校教工

学校全校教工应牢固确立安全第一的意识，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

性和敏锐性，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各项教育教学活动及后勤服务工作，

坚持依法办事，按规范操作，排查和消除各种隐患。

2、早发现

责任人：全校教工

严格执行轮护制度，按照级部安排看餐人员，落实责任；严格执

行就餐学生餐前测量体温，及出勤制度，关注每位学生的健康状况和

情绪倾向，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要以恰当言行稳

定学生情绪，不制造紧张空气；加强对学生的常规及食品安全教育管

理，及时汇总分析情况、反馈信息、采取措施。

3、早报告

责任人：班主任、校医

严格执行“报告”制度，一旦发现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在第一

时间报告校长室，准确、及时地通报有关信息；如果班上同时发生三



人以上（含三人）出现呕吐、腹泻、高烧等症状，需立即报告医务室，

医务室应了解真实情况，做好准确记录，报校长室；与食堂管理员取

得联系；经校长室决策后，由医务室专人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及食药

监部门汇报；必要时向“110”和医疗、防疫等部门发出求助信息。

4、早救治早隔离

责任人：全校教工

执行谁发现谁首先受理制度，应立即招呼就近人员，控制局面，

尽最大努力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发现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

应立即组织人员送医院救治；通知相关班主任及时与学生家庭取得联

系，说明基本情况，让家长到现场协同处理；同时，应尽可能了解和

掌握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以利于事故的正确处理。

二、应急指挥机构

1.应急指挥小组

组 长：王晓妮

副组长：安然 赵大军

成 员：王燕妮 赵昱腾 郭臣 陈宁 刘丽萍 顾振太 各班班主任

及科任教师

主要职责：

（1）尽速到达现场，了解和掌握事故情况，控制局面，阻止事态

发展，并研究事故处理的具体策略；

（2）尽早向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汇报情况；

（3）组织力量并全程指挥其他各职能小组投入工作；



（4）密切配合医疗、防疫、公安等机构对事故的处理工作，认真

执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的有关指示；

（5）负责协助事故的调查、分析和处理，查找原因和责任。

应对突发事件发言人：

校长（校长不在，由顾振太主任负责）。

关于媒体采访：未经学校同意，任何人不得允许媒体随意进校采

访、干扰工作。学校只在适当时候，接待烟台市教育局开发区教育同

意的采访，且由专人进行接待。

2.医疗救援小组

组长：刘梅

组员：体育教师

主要职责：

（1）立即组织食物中毒者去相关医院救治；

（2）配合医院的救治工作，追踪了解伤情或病情动态，随时与校

长保持联系；

（3）接应赶到医院的家长，并说明基本情况，做好安抚工作，防

止出现情绪过激情况。

3.现场控制小组

组长：赵昱腾

组员：级部主任、班主任

主要职责：

（1）控制现场，维护秩序，劝离无关人员，防止发生混乱局面；



（2）排查其他发病或受伤人员，组织力量送医院；

（3）接待家长，做好解释说明及思想工作；

（4）由班主任管好各自的学生，不围观，不拥挤，防止学生慌乱、

散失，维护学校秩序。

（5）尽早向知情者、见证人调查事故起因，掌握好事故的第一手

资料。

4.后勤保障小组

组长：郭臣

组员：食堂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

（1）尽力做好医疗救治、现场控制等工作的联络和后勤支援工作；

（2）必要时配合医疗、防疫等机构进行现场消毒、取样分析等工

作；

（3）做好上级来人和家长的接待工作，必要时为上级工作组现场

办公做好后勤服务工作。

5、信息资料小组

组长：刘丽萍

成员：顾振太、陈宁

主要职责：负责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全过程的各种信息资料采集，

撰写书面报告，整理取证材料，作好相关数据的分类统计、分析工作，

及时提供各种资料。

三、应急处理程序



1.及时救治病人

发现师生有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现象时，应当立即报告应急

小组负责人,医疗救援小组安排教师及时送到医院予以救治。相关班

主任及时与学生家庭取得联系，说明基本情况。

2.及时逐级上报

一旦发生食物中毒，首遇教职工应及时向校长、副校长报告，学

校在 30分钟内电话上报局办(6374122)和安办(6396720)，上报内容：

单位、地址、时间、中毒人数及死亡人数，主要临床表现，可能引起

中毒的食物等。若怀疑投毒则要向公安部门报告。（上报人：赵昱腾）

并在 2 小时之内形成书面报告报开发区教体局，同时报所在地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6396036)。

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采取控制措施。

3.保护现场，保留样品

发生食物中毒后在向有关部门报告的同时，现场控制小组立即要

求停止食品加工活动，要保护好现场和可疑食物，病人吃剩的食物不

要急于倒掉，食品用工具、容器、餐具等不要急于冲洗，病人的排泄

物（呕吐物、大便）要保留，以便卫生部门采样检验，为确定食物中

毒提供可靠的情况。

4.如实反映情况

应急小组负责人应尽快组织可疑食品加工涉及的人员到现场，准

备接受相关调查。学校负责人及与本次中毒有关人员，如食堂工作人

员、食堂管理人员、值班教师及病人等应如实反映本次中毒情况。将



病人所吃的食物，进餐总人数，同时进餐而未发病者所吃的食物，病

人中毒的主要特点，可疑食物的来源、质量、存放条件、加工烹调的

方法和加热的温度、时间等情况如实向有关部门反映。

5.对中毒食物的处理

学校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积极配合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和卫生部门进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调查处理，按照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和样品。在查明情况之前对可疑食物应立即停止食用。在卫生部门已

查明情况，确定了食物中毒原因，方可对引起中毒的食物及时进行处

理，并按要求进行消毒。

6. 学校根据发言人制度，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后正确应对媒体。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报告人：赵昱腾 联系电话：15253166759


